
十二、投資收入 
（一）作業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始 

投資管理小組

確認投資項目 

存放公民

營機構 

出納單位依小組會

議決定將閒置資金

存入指定金融機構 

投資管理小組將投資項目計

畫提送投資評估審議小組及

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

出納單位依金融機構

通知並將投資之利息

收入資料彙陳簽報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主計室入帳 

通過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購買公債、國庫券

或其他短期票券 

投資管理小組將

投資收益相關資

料彙陳簽報 

結束 

是 否 

否 是 



（二）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

1.法令依據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。 

2.投資管理小組應將各項投資之情形，定期或不定期向

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。 


